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報廢財產
「2.1噸小貨車」標售案投標須知

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，由機關填寫，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。
1、 本標案名稱：「2.1噸小貨車」標售案。
2、 本標案標的物：「2.1噸小貨車」1輛。
3、 本標案底價不得低於新臺幣1萬元整。
4、 上級機關名稱：經濟部

5、 受理廠商申訴或履約爭議調解之單位名稱、地址及電話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，電話07-3611212）；本局
檢舉專用信箱為高雄郵政35之55號信箱、電話：07-3612734,傳真：07-3645991。
6、 本標案：不允許廠商共同投標。
7、 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：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，其尾數不足1日者，以1日計。
8、 機關以書面答復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：投標截止期限前1日答復。
9、 本標案不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。
10、 投標文件有效期：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30日止。
11、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：一式1份。
12、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：中文正體字。
13、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：民國 112年2月6日上午10時。
14、 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：本局第6會議室。
15、 公開開標案件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：2人。
16、 本標案：訂底價，並公告底價。

17、 決標原則：標單上所列報價高於底價之最高價廠商為得標廠商，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，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。
18、 決標後本局通知得標廠商於7日內訂約。
19、 本標案：非複數決標。

20、 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

1、 凡政府登記合格之廠商。

2、 應附具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，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。
3、 經政府機關立案核發之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之機構，其回收項目廢機動車輛(廢棄車、廢機車)，並隨標檢附該證明文件。
21、 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，本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供查驗，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，係偽造或變造者，比照採購法第50條規定辦理。
22、 標售標的之規格、數量或場所等說明及得標廠商應履行之契約責任：詳契約書及設備規格，標售標的物按現狀辦理交付。
23、 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：標售標的物按現狀辦理交付，由得標廠商至現存放地點取貨及運送。
24、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：新臺幣。

25、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：

        (1) 投標須知
        (2) 標售契約書（草案）
        (3) 報價單
(4) 切結書
     (5) 授權書
        (6) 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
(7)外標封面
(8) 招標文件清單
        投標標價清單應載明投標人、投標金額（阿拉伯數字之投標標  
       價與中文大寫不符時，以中文大寫標價為準）。
26、 投標商應依規定填妥（不得使用鉛筆）投標標單，連同資格文件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文件一同裝封密封後投標。外封套外部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、地址及投標案號或招標標的。
27、 投標文件須於 112年2月5日下午5時前，以郵遞、專人送達至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，地址：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。 

28、 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，依相關法令。
29、 本案得於招標期限內之上班時間（上午9時至下午5時）至標的物存放現場會勘，倘不會勘者，決標後不得異議。會勘請洽本局清潔隊(聯絡人:王世文先生；電話：07-3611212轉45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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